


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转发山东能源监管办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
生产和乙醇汽油使用日常监管的通知

有关市发展改革委、有关企业:

近期,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印发了《山东能源监管办关于

加强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乙醇汽油使用日常监管的通知》(鲁监

能行业 〔2023〕 23号 ),要求加强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乙醇汽油

使用日常监管。现将鲁监能行业 〔2023〕 23号文件转发你们 ,

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。要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和能源相关政策,严厉

打击封闭运行区域内销售非乙醇汽油行为,持续强化乙醇汽油市

场监管,严格规范生物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和石油销售企业生产经

营行为,切实维护乙醇汽油和燃料乙醇市场稳定。

二、自查整改。认真落实日常监管要求,切实加强自查整改。

有关市要对照鲁监能行业〔2023〕 23号 文件附件 1《政府部门日

常监督事项清单》,有关企业要对照鲁监能行业 〔2023〕 23号 文

件附件 2《石油销售企业日常监管事项清单》,定期开展自查 ,

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

三、定期报告。各市要每半年填报《政府部门日常监督事项

清单》,于第二、四季度结束后 5日 内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我委;

有关企业要按季分别填报 《石油销售企业日常监管事项清单》、

鲁监能行业〔2023)23号文件附件 4《生物燃料乙醇购进和乙醇

汽油销售情况表》,于每季度结束后 15日 内以电子邮件形式抄送

我委。企业季度报表首次报送于 2023年 4月 30日 前完成。

联系人:常 文明 0531-51783107,13561281635;马 双春
05|31-5178|31{03, 1555|237()()5|8。

邮 箱:gyc~sdfgwashand。 ng.cn;传  真:0531-51783104。

附件:山 东能源监管办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乙醇

汽油使用日常监管的通知

l

山
^2E(

2






















